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緊急傷病處理流程圖 
89.3.22 學校衛生委員會通過 

94.10.26 學校衛生委員會修正通過 

 

 

 

  

 

 

 

 

 

 

 

緊急傷病事件發生 

(非上班時間內) 

通知軍訓室(27321104 分機 82052、82053 

或 27332840)由值勤教官處理 

緊急傷病事件發生 

(上班時間內) 

1.醫護人員先做初步處理 

2.打 119 請求救護車支援，就近送仁愛、國泰、

北醫或台大醫院 

3.由醫護人員與導師（或教官）陪同就醫 

4.由輔導教官或值班教官聯絡家長或監護人 

通知輔導教

官、導師、系

主任

醫護人員初步處理後 

1.由同學或師長陪同就醫 

2.自行就醫 

回校後需回報衛生保健組以利追蹤

輔導或結案 
回校後由衛生保健組再加以追蹤輔導 

通知衛生保健組(27321104 分機 82047、82048、

82248)  由醫護人員前往做狀況評估 

狀況嚴重 
且有生命危險之疑慮 

狀況輕微 需送醫處理 
但無生命危險 

直接由醫護人

員處理 

於隔日（或下個上班日）通知

衛生保健組再加以追蹤輔導 

緊急傷病事件發生 


